合肥热电集团安全生产违章处罚实施细则
为加强生产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，增强各级人员遵守安全规程、规范和制度的意识，牢固树立“四不伤害”的安全理念，营造良好稳定的安全氛围。防止因违章而引发安全生产事故，为此集团加大安全违章管理力度，特制定《安全生产违章处罚实施细则》。
施工类违章：

	序号
	违章内容
	违章处罚

	1
	进入施工现场未按规定着装或正确佩戴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品，把安全帽当凳子坐。
	违者罚款200元/人次

	2
	进入施工现场穿拖鞋、凉鞋、高跟鞋、裙子、短裤、背心等。
	违者罚款200元/人次

	3
	高空作业不按要求系安全带；高空作业未穿防滑、柔软、轻便的鞋子；高处作业向上、向下抛掷工具、材料及其它物品。高处交叉作业四周无安全警戒线，高处作业临边未设防护栏杆和挡脚板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4
	易燃、易爆物品未按规定存放；重点防火区域未设立明显的安全标志；施工现场禁火区域吸烟与动火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5
	施工人员班前或工作期间饮酒，精神状态不佳；施工现场赌博、斗殴等。
	违者罚款200元/人次

	6
	 施工用电设备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不符合标准规范；移动电器设备、临时用电设备、手持电动工具未安装漏电保护器或漏电保护器失灵；乱接乱拉电器线路，线头裸露、闸刀开关缺盖、保险丝不符合标准；使用电炉、电水壶、电饭煲等大功率电器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7
	施工现场用电未按“三级配电二级保护”设置；用电设备未实行“一机、一闸、一箱、一漏”设置。配电室、变电所未关门上锁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8
	夜间施工照明不足；潮湿作业场所的照明，电源电压不符合安全电压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9
	氧气瓶与乙炔气瓶或其它可燃气体的气瓶储存于同一仓库；露天放置无遮盖、暴晒；氧气瓶沾染油脂、沥青；氧气瓶与乙炔瓶或其它可燃、易燃物品放在一起运送。氧气瓶、乙炔瓶无橡胶防震圈，乙炔瓶、氧气瓶间距小于5米，乙炔瓶未安装回火阀；安全附件不全等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10
	电梯井口、临边洞口、楼梯口、预留洞口、出入口等地点未设立明显的安全防护装置如防护栏、安全标示牌、隔离桩、彩旗等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11
	防火设施不全，消防设施管理不善，造成缺少、丢失、过期、失灵或损坏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12
	施工人员未经培训合格上岗；电工、焊工等特殊工种无证上岗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13
	脚手板铺设不合要求，梯子搭设不符合要求，应设

围栏、扶手、盖板、安全网等防护设施而未设置或设置不合格者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14
	基坑支护、土方开挖、起重吊装、脚手架等危险性作业，没有专项方案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15
	每天开工前未召开班前安全会或未进行安全交底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16
	发生违章指挥、违章作业、违反劳动纪律的其它情况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	17
	发生事故未按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调查处理或瞒报、谎报、不及时上报事故。
	违者罚款200元/次


附则：

1、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集团质量安全部。

2、本细则由集团安委会及质量安全部负责检查考核。

3、查出违章，由集团质量安全部进行处罚，罚金上缴集团财务科，限期内不交加倍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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